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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83）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證券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透過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期間以代價總額約85,086,000港元透過於台灣證券交易所進行之場內交
易出售其可供出售投資合共18,976,656股益航股份。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
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透過其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四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期間以代價總額約85,086,000港元透過於台灣證券交易所進行之場內交易
出售其可供出售投資（先前分類為非流動資產）合共18,976,656股益航股份，佔於本公佈日
期益航已發行股本總額約5.03%。

由於出售事項透過公開市場進行，本集團並不能確定出售事項之交易對手之身份。然而，
就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董事認為交易對手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第三方。

代價

出售事項之代價總額約為85,086,000港元，並已╱將以現金全數支付。代價乃參考於出售
事項進行時益航之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之現行交易價格釐定。

* 中文名稱僅供識別



– 2 –

本集團之資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並透過其附屬公司從事證券買賣及投資、提供財務服務、
物業投資及開發、投資、管理及營運醫療及醫院業務、買賣醫療設備及相關器材以及策略
性投資業務。

益航之資料

益航為一間於台灣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益航之主要業務
為散乾貨運、專業船隻管理以及船務人員服務，並且目前在中國擁有十九間百貨公司。

根據益航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截至二零一二
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財政年度益航之除稅前及除稅後綜合溢利淨額以
及於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綜合資產淨值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新台幣千元 新台幣千元

除稅前綜合溢利淨額 759,387 1,395,592

除稅後綜合溢利淨額 190,014 846,308

綜合資產淨值 8,929,671 6,959,055

出售事項之理由

本集團認為，出售事項乃從變現其於益航之可供出售投資（先前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以將
部份溢利變現為現金流入之機會。據此，董事認為，出售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
本公司股東之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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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事項之財務影響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該等益航股份之賬面值約
為98,867,000港元，出售事項預期為本集團錄得約34,716,000港元估計變現收益（有待審
核）（即約85,086,000港元所得款項及約98,867,000港元賬面值之差額加上進行出售事項後
變現先前已確認投資重估儲備約48,497,000港元）。

所得款項之用途

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擬用於機會出現時之投資，及╱或減低借貸及╱或用作本集團之一
般營運資金。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出售事項之適用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出
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露交易，並須受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報告及公佈規定
所規限，惟毋須本公司股東批准。

釋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83）；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透過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期間於台灣證券交易所進行之場內交易連續
出售合共18,976,656股益航股份；

「益航」 指 益航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台灣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其股份於台灣證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號：2601.TW）；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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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根據上市規則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
規則）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新台幣」 指 台灣法定貨幣新台幣；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及
台灣；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台灣證券交易所」 指 台灣證券交易所；

「%」 指 百分比。

代表董事會
中國網絡資本有限公司

主席
莊舜而

香港，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由執行董事莊舜而女士（主席）、王炳忠拿督及江木賢先生；以
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紹基先生、馬華潤先生及張健先生組成。


